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关于开展 2023年度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

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教育培训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：

为提升我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的监管技能，强化质

量安全监督队伍建设，根据《贵州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及人员考核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黔建建字

〔2023〕19 号）及厅年度培训计划，决定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

系统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人员开展全员培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培训对象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所属建设工程质

量安全监督机构从事质量安全监督工作的人员。

二、培训时间

第一期：2023年 6月 27日至 6月 30日，报到时间 6月 26

日 14:00时—21:00时。

第二期：2023年 7月 18日至 7月 21日，报到时间 7月 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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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14:00时—21:00时。

第三期：2023年 8月 8日至 8月 11日，报到时间 8月 7日

14:00时—21:00时。

第四期：2023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，报到时间 8 月 28

日 14:00时—21:00时。

三、培训方式和地点

培训方式：采取线下集中培训，培训考试合格后由省质安总

站颁发培训学时证明，学时证明将作为监督人员考核依据。培训

不收取任何费用，食宿自理。

培训地点：贵阳和悦丽呈酒店（贵阳市观山湖区湖滨路 6 号）。

四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质量安

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；

（二）质量安全：1.《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

范》（GB55032-2022）；2.《贵州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施工安全日志（试行）》《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》（GB55023-2022）

《建筑与市政施工现场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通用规范》

（GB55034-2022）；3.《关于规范全省质量安全检查督查整改回

复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；4.贵州省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标准

化;5.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高处作业以案说法；6.专职安

全员的职责及安全监督检查要点；7.建筑起重机械安全技术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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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工程消防：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（GB55036-2023）。

五、培训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监督人员业务培训是强化质量安全监督队

伍建设的重要工作，是推进我省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

作，各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监督机构要高度重视，认

真组织人员参加培训。各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认认真真学，带

着问题学，努力做到学思用贯通、知信行统一。

（二）统筹安排。各监督机构要统筹年度工作，根据监督机

构和监督人员的监督类别（质量、安全或质量安全），统一组织

或分批次组织人员参加培训。参加培训人员按照报名表前来学

习，原则上不得变动。

（三）严格纪律。参加培训人员要讲政治、守规矩，严格遵

守“八项规定”，严格遵守培训纪律和考场纪律。培训过程中不

得无故缺旷和迟到早退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，应经单位书

面同意。对严重违反有关纪律的，将予以通报。

（四）报名要求。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监督机构应将

全年的培训人员报名表电子版（附件 1）于 2023年 6月 16日之

前通过政务网直接报送省质安总站收发员，个人报名申请不予受

理。质量安全监督合并的机构负责人应按质量安全综合类别报名。

（五）考试要求。每期培训采取单人单座闭卷考试，前一期

考试不合格的可以在下一期申请补考，累计 2次补考不合格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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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计入学时且监督人员资格考核结果为不合格。考试合格的人员

应按规定及时申请监督人员资格证书。

联系人：王敬；联系电话：13985171321。

附件：培训人员报名表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 年 6 月 2 日


